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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解构与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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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构成了青年马克思进行现代

国家批判及理论建构尝试的重要环节。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马克

思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初步明确现代国家问题研究新方向，进而开始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

同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的解放命题相结合，阐明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的本质区别，初步揭示出资本主

义现代国家的本质及局限性，并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无产阶级承担着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

使命，赋予了现代国家范畴全新的理论语境和科学内涵。《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是马克

思对 1842—1844 年政治批判及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总结，也是他进一步深化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建

构全新现代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和主题索引，是理解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锁钥。青年马克思进行现

代国家批判的思想进程及理论要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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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战略任务，现代

国家制度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然而很长一段时间

内，一些研究者将现代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

国家，认为实现现代化就是实行西方社会的“自

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制”，严重曲解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现代国家是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而诞生

的，确实是首先指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而且“现

代国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是指向“国家 

本身”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但若是据此便将现

代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认为现代国家

建设即实行“自由民主制”或“宪政”，则是错

误的。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对现代国家的

思考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论述的重要方面，也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主题……马

克思以其特有的方式阐述了现代国家的解放限

度与历史命运，提出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来终结和超越政治解放所建构的现代国家”[1]。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关于现代国家的研究成果，事

实上已经蕴含着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国家

的思想要点，为他后来进一步深化现代国家问题

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因此从思想

史视角来把握马克思青年时代关于现代国家问

题的思考及理论建构，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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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思

考，集中而深刻地体现在《莱茵报》政论文章以

及《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

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

家族》《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等论

著和笔记中。迄今国内对之的相关研究，主要是

围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

中的地位，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蕴含其中的国家理

论问题。一是阐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于马克思

创立国家学说的方法论意义。例如，吴晓明认为，

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与黑格尔法哲

学有着最为切近的联系，具有重要的黑格尔哲学

渊源[2]；王代月、孙菲菲指出，《克罗茨纳赫笔记》

构成马克思超越政治理性、转向社会批判的重要

环节，马克思在历史与政治研究中抓住了政治本

身的内在缺陷，从而超越政治理性，转向了社会

批判[3]；唐爱军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

克思涉足政治和国家研究领域的首部著作，黑格

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马克思研究国家学说的

“中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国家理

论的批判性分析，为自己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坚实

基础[4]；邹诗鹏也强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首次对黑格尔国家哲学进行了系统批

判，“揭示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观念论本质，并

确定了以市民社会批判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实现

了从抽象的哲学与形而上学向批判性的现代人

文社会科学的转变，奠定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及

其批判性研究的传统，为随之而来的《德法年鉴》

时期鲜明的激进政治批判打下了理论铺垫。”[5]

二是阐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所蕴含的

国家理论创新。例如，辛向阳强调，《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国家学说的起点，马克

思在政治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市民社会由“产

业等级”决定、“产业等级”本质上是资本所有

者等级、现代政治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维护

私有制的制度体系和手段、通过一场真正的革命

来建立人民主权性质的民主制度等命题的阐述

中实现了国家理论创新[6]；郁建兴指出，对黑格

尔政治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

思想，而且是他的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马

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时，揭示出了政

治革命的限度，从而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

解放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

放，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构成了

1844 年以后马克思作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他的经

济学中得以完成。”[7]三是从思想史视角来剖析马

克思这一时期政治哲学思想的某一论题，动态把

握其思想史意义。比如，刘军强调，马克思这一

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是体现在“市民社会决

定国家”这一命题，其提出和确立历程大致经历

了《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克罗茨纳赫笔

记》的历史确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

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升华四个发展阶

段，每一阶段都蕴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认知[8]。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出发，较为全

面地探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他

创立国家学说的重要意义，基本阐明了马克思在

这一时期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为本研究提

供了重要借鉴。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从“国

家一般”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

研究相对不足。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分析了马克思

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思想及他对黑格尔

法哲学的态度转变历程[9]，也不同程度地探讨了

马克思在批判性分析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创

立现代国家学说的思想进程[10]，以及马克思关于

现代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11]。但是，关于马克思

对黑格尔是如何由信奉到怀疑并开始建构体系

化现代国家学说的，还有待系统阐释。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确曾

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视为政治批判的理

论武器，但是随着他在对现实生活问题剖析的过

程中捕捉到黑格尔法哲学的结构性缺陷，他对黑

格尔法哲学的态度从信奉转向怀疑与反思，并在

克罗茨纳赫时期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

性分析，逐步明确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同政治经

济学研究、人的解放命题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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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又显著区别于黑格

尔主义的全新现代国家理论建构的尝试探索。从

1843 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法年

鉴》两篇文稿和《神圣家族》，再到 1844 年形成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构成了青

年马克思进行现代国家批判及理论建构尝试的

重要环节，在马克思现代国家学说的形成史上占

据着重要地位。本文拟以马克思这一时期探讨现

代国家问题的论著为分析基础，力求精准把握青

年马克思批判性分析现代国家的思想要点，并揭

示其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现代 
国家问题研究新路向 

 

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影响下开

始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他在《莱茵报》工作期

间甚至将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视为政治批判

的理论武器。但经过对现实国家问题进行系统剖

析，他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态度从信奉转

向怀疑和反思进而走向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剖

析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初步认识到现实的

物质利益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转而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论证方式及关于

现代国家问题的主要观点，明确了现代国家问题

研究的新方向、新路径，实现了现代国家问题研

究范式的变革。 

第一，批判了黑格尔的私有财产权主张，明

确了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人类彻底解放

的根本价值立场。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上半叶

的西欧，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

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困、贫富差距，贫

困问题成为黑格尔等政治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时

代命题。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私有财产作为

“意志、主体性和法这些概念的基础”“是意志

进入客体的结果”[12]，因而也是个体自由的基础，

事关个体自由的实现程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

理》第 244 节专门探讨了“贱民”产生的原因；

在第 245 节又强调，由富有者阶级直接负担或直

接运用作为公共财产的资金来维持贫困群众的

正常生活水平是“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

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13](279)，

丧失了私有财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正义、正直

和自尊的感情”等精神的工人、农民也便丧失了

自由的权利。基于此，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需

要进一步上升到国家阶段，依靠理性国家来匡正

市民社会的不足。然而，黑格尔极力推崇的君主

立宪制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人民与贵族等

级联合”中的“人民”是指向拥有私有财产的资

产阶级，丧失了私有财产和“正义、正直和自尊

的感情”等“精神”的工人、农民则被排斥在国

家权力之外，理性国家所反映的也只是资产阶级

的权益。与黑格尔相区别的是，马克思在中学时

代便已经提出要以“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

美”[14](459)作为未来职业选择的主要指针，在加

入《莱茵报》工作的初期更是公开声明要维护“政

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的习惯权

利”，强调“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

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14](248)。在

《莱茵报》政论实践中，当马克思发现现实的法

律制度、国家制度和理性原则由于等级关系、物

质利益关系而产生断裂时，他“将矛盾转向不同

等级和不同利益的斗争，进而将目光聚焦到等级

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即人民群

众”[15]，为贫苦群众谋利益的价值立场成了马克

思区别于黑格尔的最显著特征之一。经过克罗茨

纳赫时期的历史与政治研究后，马克思在《德法

年鉴》时期发现“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指

出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16](213)的阶级是一

切等级解体的象征，在资产阶级之外指明了现代

国家构建的全新政治主体和实践力量。 

第二，批判了黑格尔在现代国家问题上的思

辨唯心主义论证方式，阐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

的辩证关系，明确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新起

点。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

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

伦理精神”[13](288)，“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 

界”[13](324)。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初

期曾将黑格尔法哲学视为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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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借助于理性国家、理性法来实现贫苦群众的

利益，但是通过对普鲁士现实国家制度及其实践

状况的剖析，他已经初步揭示出现实的物质利益

关系对于国家与法的决定作用，批判了从理性视

角来剖析现实国家问题的研究路径。比如，在

1843 年初撰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

马克思开始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而非所

谓人类理性或当事人的意志来剖析现实国家问

题，指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陷入“忽

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

释一切”的歧途，强调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既决

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

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关     

系[14](363)，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问

题看法的研究路径。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

一方面通过对英、法、美等国从中世纪国家向现

代国家转型的历史与政治的研究，从历史经验层

面验证了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关于现实的物

质利益关系决定国家与法的初步判断，指出黑格

尔法哲学的论证方式存在着“主谓颠倒”的问题：

“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

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现

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

[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

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

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

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

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的决定性因素在宗教方面

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17]另一方

面，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借鉴了费

尔巴哈的颠倒原理，较为全面地批判黑格尔法哲

学在国家问题上的思辨唯心主义论证方式，指出

黑格尔“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

论证逻辑”，“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

充”[16](22,23)，从而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

新论断，形成了全新的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

路径，并阐释了一些显著区别于洛克、黑格尔等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的观点。 

第三，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君主立宪制的主

张，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制、实现人民代表权的

民主政治思想，指明了“真正的民主制”对于消

解现代国家问题的价值。黑格尔将逻辑学的基本

理念运用到国家制度分析中，特别推崇君主立宪

制度。而在马克思这里，君主立宪制度是“彻头

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在内部的

国家制度上对黑格尔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的核心问题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18]。在《莱

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初步批判了君主立宪制

及其制度基础，既指出了现实国家从事政治活动

的真实领域“并不是四个等级”，而是“区、乡、

地方政府机关、省级机关、军事部门”[14](334)，

又强调了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现实国家彻底沦

为林木所有者、行政官僚等特权者实现自身利益

的工具，这些现实同黑格尔将以等级制度为基础

的理性国家视为普遍利益的实现方式的构想相

悖。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国家应该是全

体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应当坚持人民的自身代

表权，“不应当把代表权理解为某种并非人民本

身的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理解为人民自身的代

表权，理解为一种国务活动，这种国务活动不是

人民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它跟人民的国家

生活的其他表现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遍

性。”[14](344)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历史与政治研究

中，马克思在考察以英国为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度

的基础上，指出君主立宪制度并不足以实现社会

成员的普遍利益，只有“真正的民主制”才是理

想的国家制度形式，“真正的国家”应该是以“有

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等

级”的市民等级为根据[16](65)，全新国家制度的建

立应该以“真正的革命”为基础。进入《德法年

鉴》时期，马克思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同人的解

放命题相关联，进一步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所

谓“自由民主制”的本质及其局限性，对人民民

主制度也有了新思考、新认识。 

总体说来，正如马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进程时所说

的，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得出这

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

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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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

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

经济学中去寻求。”[19]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

经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但他既有的经

济学知识不足以对市民社会进行经济学分析，这

促使他在巴黎时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政治

经济学视角来解剖现代国家，由此成为了马克思

研究现代国家问题的主要方法。简言之，正是经

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历史与政治研究，特别是通

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接受了

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在现代社会相

分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市民社会决

定国家”的论断，明确了到市民社会中解剖现代

国家问题的研究方向。基于剖析市民社会的需

要，马克思进而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同政治经济

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研究

的新方向、新路径。 

 

三、政治解放之内在限度与现代 
国家范畴分析中的新语境 

 

在马克思批判解构黑格尔现代国家学说、建

构全新现代国家理论的思想进程中，“犹太人问

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治解放、人的解放问

题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在《论犹太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等论著

中，马克思批驳了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

教问题、将宗教批判同政治批判相混淆等错误论

调，阐明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的本质区别，形成

了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的解放的价值立

场，“这一思想规定了 1843 年以后马克思工作的

重心，构成了其全部政治思想的主题”[20]。在这

一过程中，马克思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政

治解放、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阶级本

质及内在限度等问题，对现代国家进行了初步的

批判，并在对市民社会分析的过程中指出无产阶

级肩负着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由此赋予了

现代国家全新的研究语境和理论内涵。 

第一，政治解放最直观的结果包括“宗教从

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人分为公人和私   

人”[21](32)两个层面，马克思通过对两个层面内容

的辩证分析，初步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政

治解放、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就“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来看，

政治解放意味着国家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宗

教信仰从政治生活领域下降到个体生活领域。教

会和国家在中世纪的西欧相互依存，教会依托国

家来发挥效用，国家则是将宗教作为维护自身统

治地位的精神武器，个体的宗教信仰完全成了政

治生活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一方面是随着近代

科学的发展，诸多传统宗教理论同现实经验间的

矛盾愈发明显，批判宗教的声音越来越多；另一

方面则是禁欲、追求来世等宗教理念同资产阶级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精神”相悖，随着资产

阶级逐步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开始谋求

政治权力，宗教批判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义、谋求政治统治的第一步。在资产阶级革命进

程中，法国、英国等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纷纷以国

家的名义宣布废除国教，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个体

的宗教信仰自由。自此，完成了政治革命的现代

国家真正地成为国家，并以自身特有的形式和

“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来行使国家权力。对

社会个体来说，宗教信仰成了个体私事，他们不

会再因宗教信仰差异而遭受排斥、迫害。不过马

克思也表示：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

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21](32)；

“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

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

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1](28)虽然

资产阶级革命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它并

没有彻底消灭宗教，宗教的现实基础依然广泛地

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宗教仍然以全新方式影响着

国家和社会个体。 

就“人分为公人和私人”来看，现实的人在

资本主义现代国家里陷入“公民(citoyen)”和“市

民(bourgeois)”的分裂状态，所谓政治解放只是

少数人在形式上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

题》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

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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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21](46)，人在思

想中、意识中和现实中同时过着“天国的生活和

尘世的生活”[21](30)。在资产阶级推动政治解放的

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市民生活要素逐渐摆脱了政

治桎梏，首次在国家权力之外获得了独立发展的

机会，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基于国家权力或宗教权

威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以个体身份获得了以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市民社会

中的“政治性质”也在政治革命中被剔除，原本

是分散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活要素被汇集到政

治国家手中，国家以法律的名义规定了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实现了“法律上的自由”。与封建

专制国家相比，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解放“当然

是一大进步”，是当时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

最后形式”[21](32)。不过，政治解放虽然从国家层

面赋予了公民平等地、自由地参与国家事务、人

民事务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但这些权利以是

否拥有私有财产为前提，“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带来的政治解放和政治权利在最开始并非是真

正普遍的，它最初只是从抽象的原则上确立了人

民主权原则，在具体的国家制度上却把政治权利

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级

则被排斥在外”[22]。相较于中世纪的封建人身依

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宣扬的自由、民

主、公正、平等、财产权等“普遍人权”的确给

予了劳动阶级一定的权益，但这些所谓的 droits 

de l’homme[人权]，并不等于 droits du citoyen[公

民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

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

离开来的人的权利”[21](40)。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宣

扬的“人权”，实质只是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

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在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

态领域的体现，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工人、农民等

劳动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劳动阶级的政治、经

济权益仍然被排斥在现代国家之外。换言之，资

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只是使资产阶级

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促使资产阶级获得了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

以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精

神上、社会上的被统治、被剥削、被奴役为代价，

且资产阶级依然受到市民社会原则的束缚，“政

治解放”实际上只是实现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

少数人的形式上的解放。 

第二，在对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进

行辩证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初步探讨了现代国

家的自然基础、阶级本质及内在限度等问题，其

中蕴含着他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进行初步批判

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中

以国家的名义、法律的方式宣布废除了出身、等

级、文化程度、职业等非政治差别，但“国家根

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

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

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

实现自己的普遍性”[21](30)；“虽然在观念上，政

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

隶”[21](51)。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剖析资产阶级极

力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和财产权等“人权”，

强调“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

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

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

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21](42)，指出

“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在意识领域

的反映而已。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继

续批判鲍威尔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相混淆的

错误论调，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自然

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

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

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

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

奴隶”，表示“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

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21](312−313)，揭示了资本

主义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 

质言之，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解放”

的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的系统剖析，马克思至少

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以近代市

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以维护资产阶级

的私有权为目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二是资产

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财产权等权利体

系有着片面性、虚假性，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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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并不能真正地

享受到国家赋予、法律规定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

公民权利。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

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推动政治解放向人的解

放发展的思想。 

第三，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存在着本质区

别，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中明确了无

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在资本

主义现代国家之外赋予现代国家范畴全新的研

究语境和理论内涵。 

如何消解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形式分离

所致的现实的人处于“公民”和“市民”分裂状

态、过着双重生活的现代性问题，是近代政治思

想家和哲学家们面临的共同课题，马克思的“人

的解放”方案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示“任何解放都

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1](46)，

现代国家问题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只有

在市民社会中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在《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中探讨德国革命问题时，马克思

进一步解答了依靠谁来实现“人的解放”任务的

时代命题。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现状是一种“时

代错乱”，德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严重滞后

于同时代的其他西欧国家，甚至也严重落伍于德

国古典哲学在观念中建构起来的立宪国家，德国

的解放要求“向德国制度开火”[21](6)。那么，这

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张德国在摧毁封建专制国

家制度后参照同时代的其他西欧国家来建立国

家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指出，法国革

命造就了最典型的现代国家制度，但这种“毫不

触犯大厦本身”的“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想要

实现人的解放实际上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21](14)，因为它的弊端在英、法、美等国已经显现，

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真正地实现德国的“普

遍的人的解放”。换言之，依靠资产阶级和资本

主义现代国家制度实际上并不足以真正地实现

德国的解放。进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学

分析中意识到，只有“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

市民社会阶级”[21](17)即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人的

解放使命。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担负这一历史

使命，是因为他们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虽然诞生

于市民社会中，但由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没

有私有财产，丧失了成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基础条

件而被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由此也便成了市民

社会中最有可能彻底否定市民社会、彻底废除私

有财产的革命力量和实践主体。同时，由于无产

阶级不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遭受的是“普遍

苦难”，威胁他们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

普遍的不公正”[21](17)，他们也不可能从“历史的

权利”中寻求任何特殊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

权利”，具备了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所需要

的彻底的革命性。 

同时，正如上文指出的马克思对“局部的纯

政治革命”即“政治解放”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

主义现代国家的批判，如何在资本主义现代国家

之外寻找一种能够真正地解决“当代的人的问

题”的理想制度形式，成了马克思从人的解放视

域来研究现代国家问题的落脚点。在这一过程

中，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由于自身苦难而有着

能够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使命所需要的“形式的

普遍性”，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打破传统国家机

器、消除政治异化，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

性，现代国家范畴也由此具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

现代国家的全新研究语境和内涵。 

 

四、现代国家理论体系化建构 
尝试中的创新 

 

在先前政治批判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马克

思于 1844 年 11 月形成了《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

的计划草稿》。这份计划草稿既是马克思对 1842

年至 1844 年政治批判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

也是他进一步深化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建构全新

现代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和写作提纲。在这一文

本中，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历

史事实出发，以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命

题，从现代国家的起源、诞生标志、基本类型、

权力结构等九个层级、十一条论纲明确了现代国

家问题研究的“主题索引”和“内容索引”，是

马克思进行现代国家理论体系化建构的一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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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尝试。这份计划草稿的要点[23]如下： 

(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 

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

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

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要素。 

(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

公共权力。 

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 

(3)国家和市民社会。 

(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 

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

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

共管理。 

(8’)司法权力和法。 

(8”)民族和人民。 

(9’)政党。 

(9”)选举权，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

民社会而斗争。 

从计划草稿中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以“现

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为起点，将法

国革命所缔造的民主共和国视为现代国家的典

型。在现代国家演进史上，现代国家通过法国大

革命出生到人世间，并由黑格尔为它命了名，当

时的理论家大都以法国的民主共和国为典型来

研究现代国家问题。自克罗茨纳赫时期开始关注

法国革命以来，马克思在他各个时期的著作中始

终高度关注法国的现代国家转型、现代国家制度

创新等问题，不仅留下了诸多有关法国革命和制

度创新的摘录、笔记，而且在《德法年鉴》时期

专门以法国革命为典型，以法国的人权宣言为

例，较为系统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解

放”“人权”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特别是 19 世纪

50 年代后相继撰写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

兰西内战》等法国革命论著，生动地再现了法国

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表

现形式以及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制度创新成果

等问题。 

第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计划草

稿中占据核心位置，是马克思剖析现代国家问题

的关键议题。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相分离是现代

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马克思将国家同市

民社会的关系作为核心议题，既有着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又为他解剖现代国家问题提供了重要线

索。特别是，马克思在计划草稿中以市民社会同

政治国家相分离为起点，又以“选举权，为消灭

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为终点，这是他的独到

之处。虽然黑格尔等人在马克思之前便已经把握

到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相分离会导致现实的人

过着双重生活等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此

问题产生的根源，往往只是在国家制度范围内寻

找解决方案。与他们相区别，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中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

断，并对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进行批判性分

析，强调“真正的民主制”、选举权对于解决现

代国家问题的必要价值。而在计划草稿中，马克

思在“选举权”之外第一次将“为消灭国家和市

民社会而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命题提出来，在内

部国家制度之外指出了解决现代国家问题的新

方案——只有彻底消灭现代国家及其存在的基

础，即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地解决现代国

家问题。这一重要补充，是马克思从政治哲学转

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后，将政治批判同社会批判相

结合的结果。 

第三，这份计划草稿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

代国家的十大关系、十大矛盾论纲”[24]。马克思

在计划草稿中指出了现代国家的十大关系：现代

国家起源同法国革命的关系、个人自由同公共权

力的关系、现代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代议制

国家同宪章或宪法的关系、立法机关同执行机关

的关系、执行权力集中制同现代国家公共管理的

关系、司法权力同法的关系、现代国家同政党的

关系、选举权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十大

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研究现代国家问题的基本关

系范畴。正是围绕着这些关系，马克思对现代国

家起源的历史、自然基础、诞生标志、基本类型、

制度形式、权力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甚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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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列出了“民族和人民”“政党”等这些现代

国家的权力主体，第一次捕捉到政党这一新事物

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关

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虽然最终并没有

转化为一部体系化的“现代国家论”，但它是马

克思在 1842 年至 1844 年间政治批判与理论研究

的重要总结，其中的不少议题，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等论著和通信中，已经从不同视角零散地

作过探讨。特别是，马克思在形成这份计划草稿

的前夕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由他

执笔的《犹太人问题，第三号》《对法国革命的

批判的战斗》这两节，探讨了政治解放的实质同

现代国家的关系、现代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

现代国家同人权和法的关系、现代国家同宗教的

关系、现代国家的类型等问题。结合马克思在《神

圣家族》中执笔的两节内容，以及他在《论犹太

人问题》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对计划草稿中的几

个核心议题进行概括性分析。 

第一，政治解放的实质同现代国家的关系。

这一问题事实上也就是马克思对什么是现代国

家、现代国家相较于古代国家的显著特征等基础

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政

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

的论断[21](309)，并从政治解放的实现程度及其同

现代国家的关系出发，使用“不发达的国家”“完

备的政治国家”“完备的现代国家”等话语，既

厘清了政治解放的实质同现代国家的关系，又阐

明了现代国家在政治层面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对

此，可以从国家、宗教、个人的三重关系来把握。

从国家、个人与宗教的关系来看，政治解放意味

着国家摆脱了“国教”，宗教独立于国家，同时

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作公共事务而当作自己

的私人事务来对待”[21](310−311)。从国家与个人的

关系来看，个体在政治革命、现代国家构建中实

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获得了宪法保护

的平等的政治权利。由此，发达的现代国家在政

治层面便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国家从宗教

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成

了个体私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实现了形式分

离；二是个人获得了国家宣布的、由宪法或宪章

保护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获得了形式上的“人

权”。由此而言，现代国家是完成了资产阶级革

命、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依据各个国家实现

政治解放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

阶段、国家形态、制度形式。现代国家的发展呈

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

统一的特征。 

第二，现代国家同市民社会和人权的关系。

马克思是将法国革命视为现代国家起源的诞生

地，把“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法国革命”作为

第一条论纲提出来，并在这一论纲下罗列出“政

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

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

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要素”三方面

内容，既指出市民社会同现代国家起源的内在关

系，又批判了法国革命派等人将现代国家同古代

国家混为一谈、没有准确认识到现代国家同市民

社会的关系等错误。在第二条论纲既强调人权的

宣布、宪法的颁布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价值，又

指出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的关系，以及平等、自

由等市民社会的精神要素，突出了人民主权原则

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价值。马克思在《神圣

家族》中写道：“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

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

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

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现代

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本身。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正如现代国家是

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

会的产物，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

生地和自己的基础。”[21](312−313)这一话语表明，现

代国家作为市民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的产

物，以“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为自然

基础，视人权的宣布、国家宪法的颁布为它出生

到人世间的重要标志。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自

然基础和诞生地，人权是市民社会要素以及这种

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在意识层面的确证，现代国

家通过人权的宣布和宪法的颁布而宣告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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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生。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人权”反映的只

是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特殊利

益诉求，不仅没有真正地减少市民社会中的财产

差别、改变其牟利行为，也没有真正地反映出劳

动阶级的现实利益。 

第三，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这

一论题是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关键议题，马克思

不仅在第一条论纲中指出了法国革命派将现代

国家制度同古代国家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而

且在后续七条论纲中也不同程度地指出了现代

国家制度问题的研究要点。这些要点涉及现代国

家的基本类型、国家形式、权力结构、权力行使

方式及其内在关系等内容。 

关于现代国家的类型划分，马克思在第四条

论纲写道：“代议制国家和宪章。立宪的代议制

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马克思指出代议制、

宪章或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价值，又将代议

制国家划分为民主的代议制国家、立宪的代议制

国家两种类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以政

治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权组织形式为依据，使用

了“不发达的现代国家”“完备的现代国家”“完

备的政治国家”“发达的现代国家”等概念，开

始将现代国家分为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

议制国家两种类型。其中，“民主代议制国家即

完备的现代国家”[21](314)，以法国大革命所缔造

的民主共和国为典型。而完成了光荣革命的英

国，作为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典型，是资产阶级同

封建贵族势力相妥协的结果，只是实现了“局部

的政治解放”，有待进一步废除封建特权，上升

为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关于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这一问题在计划

草稿的十一条论纲中占据了四条：“(5)权力的分

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

构。政治俱乐部。(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

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

管理和公共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从中可以

看到，一是马克思接受了近代思想家关于三权分

立制衡的观点，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来

把握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二是同三权分立原则

相一致，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相应地划分为立

法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三部分。三是国家

权力不仅体现在中央层面，还反映在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将现代国家划分为集权国

家、联邦制国家两种类型。其中，集权制国家往

往是以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为基础，而联邦制国

家则深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马克思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中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及

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在《德法年鉴》的

两篇文稿和《神圣家族》中几乎没有论述。 

关于现代国家的权力主体，马克思指出，与

封建专制国家只有国王(含追随国王的封建贵族)

与臣民的区分，以及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以封建特

权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区别，现代国家废除

了封建特权，社会个体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政

治身份转变，并获得了宪法保护的平等的政治权

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马克思在计划草稿中指

出“民族和人民”在现代国家的地位，第一次关

注到“政党”这一新兴事物。政党是现代社会发

展的产物，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遗憾的是，马

克思在这里只是将政党作为现代国家问题研究

的议题提出来，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还没有相应

地展开论述。 

总体说来，《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

稿》作为马克思进行现代国家理论体系化建构的

第一次尝试探索，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研究现代国

家问题的“主题索引”“内容索引”，为研究者较

为系统而全面地把握青年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

想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需要把握的是，这一

份论纲形成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时期，呈现出新

旧思想的交织状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和不足，对此必须辩证地予以认识。 

 

五、结语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关于现代国家

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开始现代国家批判解构、现代国家理论体

系化建构尝试的始端，在马克思现代国家学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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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史上有着极其重

要的地位。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研究现代国家问题

的新路径、新方向，及其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基

本观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马克思这一时期从经

验现实和历史材料出发，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中开始了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转向，进而逐步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同政

治经济学研究、哲学革命相统一，明确了从人的

解放视域来探讨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新趋向，由

此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又显著区

别于黑格尔主义的全新的现代国家问题研究范

式。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现代

国家是近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有在市民社

会研究中才能揭开现代国家的奥秘，也只有在市

民社会中才能真正地解决现代国家问题，而剖析

市民社会又得研究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问题研

究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政治经济学研究交织在一

起。简言之，现代国家议题既是马克思开始从政

治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动

因和逻辑起点，同时又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逻

辑升华和理论归宿，即马克思的现代国家问题研

究呈现出从国家下沉到市民社会，进而又在政治

经济学研究中回升到国家的逻辑理路。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上，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批判了鲍威尔将

政治批判同宗教批判相混淆、将政治解放同人的

解放相混淆的错误论调，阐明政治解放同人的解

放的本质区别，初步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

政治解放、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阶级

本质及其局限性等问题，进而提出人的解放命

题，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及

其存在基础即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解

放的历史使命，由此也就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国

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

对现代国家奥秘的初步揭示，为他阐明现代国家

的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

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正确目标

和方向。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逻辑，才

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

基本观点。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从《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到《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

这一阶段，仍处于马克思开始思想转变但又尚未

真正地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前夜，他在这一时期的

诸多观点是新旧思想的交织，他关于现代国家问

题研究的路径、方法及基本观点仍然存在着问题

和不足。比如，马克思虽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任务的

承担者，但他此时主要是从黑格尔“普遍等级”

的意义上来使用无产阶级概念[8]，尚未从政治经

济学视角来把握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再从《关

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来看，马克思在

1842—1844 年的研究中已经初步探讨了现代国

家的本质、职能问题，但他在计划草稿中还没有

将其作为一个实质性问题提出来。特别是，马克

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批判解构资产阶级的“政

治解放”“人权”的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并在

明确无产阶级在实现人的解放的使命时，从人的

解放视角赋予了现代国家范畴区别于资本主义

现代国家的全新研究语境和理论内涵，而且他在

计划草稿中也明确提出了“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

会而斗争”的命题，但他还没有涉及以什么样的

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

推动政治解放向人的解放发展的问题；等等。 

从当代价值来看，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相并存、相竞争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当

时分析的现代国家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诱发的多种危机愈演愈

烈，国际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

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青年马克思批

判解构现代国家的观点能够为解决当前的国家

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其一，正如马克思表

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现代国家问题是社会

生产发展的结果，也只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

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同时，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

展状况会带来不同的现代国家问题，每一个国家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现代国家问题也必然呈

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各国需要结合

自身实际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其二，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本质及其局限性的批判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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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资产阶级大肆宣扬的

“自由民主制”“人权”“宪政”的本质及其内在

限度，看清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权利体系的片面

性、虚假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

自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

家制度、意识形态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的，

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工人、农民等

劳动阶级仍然被排斥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

之外，并不能真正地享受到社会生产发展的成

果，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自由”不过只是“法

律上的自由”，是一种形式自由。社会主义国家

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否定和超越形态而诞生

的，有着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对

此必须有着清晰的认识，必须坚持好、发展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三，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

批判解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建构全新现代国家

理论的根本价值立场和实践落脚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是能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型国家制度，以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国

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实

践追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人民立场，坚

持将国家制度建设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相结合，推动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发展和

制度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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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Mark’s writings from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o Scheme Draft about 
Modern State’s Work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link in his criticism at and his theoretical attempt of 

constructing modern state. Based on the realistic material interest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lass relations, Marx preliminarily defined the new direction of modern state research in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en began to combine the study of modern state problems with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proposi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clarifie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initially revealed the essence and limits of capitalist state,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alizing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endowed the category of modern state with a new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His Scheme Draft about Modern State’s Work is not only 

Marx's important summary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findings from 1842 to 1844, but 

also his ideological framework and subject index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modern state problems 

and construct a new modern state theory, which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Marx's modern state thought. The 

ideological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points of young Marx's modern state criticism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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